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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位北海道：從明治後期道廳財政談起  

 

楊  素霞 *  

 

中文摘要  

 

  本文試圖以明治後期北海道廳財政為主軸，探究道內眾議員如何

把殖民地臺灣當作爭取預算的論述工具，以及中央政府的回應，進而

從北海道及中央兩個層面解讀該道在近代日本的定位問題。  

  本文表示，在拓殖務省管轄時期（ 1896.4-1897.8）預算編列上重

臺灣、輕北海道，已引發道內零星不滿的聲音。1909 年在「北海道第

一期拓殖計畫」（ 1910-1927）即將實施之際，道內眾議員有鑑於一般

會計制度下該道的盈餘常被挪用，且日俄戰爭期間政府財政拮据，迫

使之前的部分道內拓殖規劃終止，遂聯手向國會提出旨在財政自給自

足的建議案，同時強調臺灣總督府因特別會計制度可以比較自主地使

用其全部的歲入。  

  然而，該案最終被否決，其原因是中央認為該道因陸續實施參政

權與自治權而更趨近其它府縣，故不適用特別會計制度。北海道在財

政方面的內地化路線，從此確立。  

 

 

關鍵詞：北海道廳財政  「北海道第一期拓殖計畫」  特別會計制度

殖民地  內地  

 

                                                 

*  國立政治大學日本語文學系副教授  



政大日本研究【第十四號】 
 

 62 

Positioning Hokkaido:Starting from the Prefectural 
Government’s Fiscal Problems in Late-Meiji Japan 
 

YANG, Su-Hsia*  

 

Abstract 

 

Through the finance of the Hokkaido Prefecture in the late -Meiji  

period, this paper attempts to investigate how members of the House of 

Representatives from Hokkaido used colonial Taiwan as a means to f ight 

for budget resources. It also attempts to investigate the central 

government’s response in order to delineate the problem of positioning 

Hokkaido in modern Japan at both prefecture’s and central government’s 

levels.  

As this paper suggests, the local inhabitants of Hakkaido had some 

grievances during the period on the budget arrangements emphasizing on 

Taiwan in the detriment of Hokkaido when the latter  was put into the 

charge of the Takushokumushō  (Ministry of Colonial Affairs, April 

1896 –  August 1897). Afterwards, in 1909, when the ‘First Phase of 

Colonial Plan of Hokkaido’ (1910 -1927) was about to be implemented, 

the members of the House of Representatives from Hokkaido jointly 

proposed a plan for the self -sustainability of the prefecture’s finance. 

They did so because Hokkaido under the ordinary accounting system had 

often had its surplus revenue been diverted to other purposes. Besides,  

the Japanese government encountered a fiscal difficulty during the 

Russo-Japanese War, leading to the suspension o f some previous colonial 

plans in the prefecture. These MPs advocated all fiscal surplus of 

Hokkaido should be used on the development within the island. They 

also emphasized the special accounting system which allowed the 

Governor-General of Taiwan to use  all of his revenue at his will.  

However, this proposal was finally turned down because the central 

government thought that Hokkaido had been gradually implementing the 

application of rights of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and of local autonomy. In 

so doing, the prefecture was bringing closer to other parts of Japan 

Mainland. Therefore, the special accounting system was not suitable. 

From then on, Hokkaido’s road to mainlandization in public finance was 

established.  

 

 

Keywords：Finance of the Hokkaido Prefecture, ‘First Phrase of Colonial 

Plan of Hokkaido’ ,  Special Accounting System,  Colony, 

Mainl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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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海道の位置付けについて― 

明治後期の北海道庁財政を中心として 
 

楊  素霞 * 

 

要旨 
 

 本稿では、明治後期の北海道庁財政を中心に、道内の衆議院議員

が予算を求める際に如何に植民地台湾を論述の道具として用いた

のか、またそれに対して中央政府が如何なる対応を行ったのかとい

うことを通じて、北海道と中央の両方からみた、北海道の近代日本

における位置付けを考察することが、その研究目的である。  

 拓殖務省管轄期間（ 1896.4-1897.8）における予算編成上の台湾

重視・北海道軽視の状況をめぐっては道内の一部から不満の声が上

がったことに次いで、「北海道第一期拓殖計画」（ 1910-1927）の実

施開始を控える 1909 年、道内の衆議院議員一同が、道庁財政の自

主的運営を主旨とする建議案を国会に提出し、また台湾総督府は特

別会計制下でその歳入を比較的自由に用いられていることを強調

した。それは、一般会計制下の道庁の剰余金がよく他所に流用され、

日露戦争期においては中央の財政的な制約により該道の一部の拓

殖計画も中止されていたことを、彼らが深刻に受け止めていたから

である。  

 しかし、中央は北海道が参政権や自治権の実施に伴い他府県に近

づいてきたことをみて、特別会計制は該道に適切ではないと認識し

たため、当案は最終的に否決された。ここに至って財政面において

北海道の内地化路線が確立された。  

 

 

キーワード：北海道庁財政 「北海道第一期拓殖計画」 特別会計制度  

植民地  内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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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位北海道：從明治後期道廳財政談起  

 

楊  素霞  

 

1.前言：問題意識與研究目的  

北海道在江戶時期（ 1603-1868）為幕藩體制的異域，由幕府委託

松前藩管理。至明治時期（ 1868-1912），在 1869（明治 2）年 8 月全島

才被納入日本國土範圍內，同時被明治政府賦予遏止來自北方俄羅斯

在國防與軍事層面的威脅之重責大任，也被界定為輔助日本資本主義

發展的北方寶庫，故其發展過程有別於內地的其它府縣。  

  明治初期由直屬太政官、並獨佔立法、司法、行政、軍事（屯田

兵指揮權）與警察等各種權限的開拓使（ 1869 年成立）主導，推動「開

拓使十年計畫」（ 1872-1881），執行直接保護移民政策，經營官營獨佔

事業以培育產業的發展。但該計畫有近四分之一左右的經費用於人事

費，1881 年亦發生史稱「北海道開拓使出售官產事件」（「開拓使官有

物払下げ事件」），1最終導致開拓使制度於次年 2 月廢止。取而代之的

是札幌、函館與根室三縣以及農商務省北海道事業管理局之「三縣一

局」制，但因職權分散，再加上仍然延續開拓使的直接保護、獨佔的

經營方針，政績非常有限。明治政府有鑑於此，並配合 1885 年底太政

官制改制成內閣制，於 1886 年 1 月在總理大臣之下新設統一的行政機

構──北海道廳。 2道廳長官除了處理地方政務之外，還掌握國有未開

地的處分與拓墾方面的事務，甚至管理屯田兵。財政方面，次年 1887

年＜北海道廳經費特別規程＞公佈，其財政被歸於特別會計制度，道

廳得以自行管理地方費。 3 

  至 1890 年，道廳的行政組織及財政規劃有明顯的內地化的變革。

                                                 
1  關秀志等編（ 2006： 38-40， 87-88）。另外，「北海道開拓使出售官產事件」，即

全國性報紙揭露第三任開拓長官黑田清隆（任職期間： 1874.8-1882.1）將當地官

營企業廉價出售給同為舊薩摩藩出身的鉅商──五代友厚，結果引發輿論對官商

勾結的腐敗行為不滿與憤怒，出售行為因而終止，但卻也引爆中央政府內部的權

力鬥爭與人事異動（史稱「明治十四年政變」）。  
2  永井秀夫（ 2007a： 54-56）；關秀志等編（ 2006： 88-90）。  
3  高倉新一郎（ 1979： 2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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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0 年屯田兵改由陸軍省統轄，道廳亦改成與府縣相同歸屬內務省管

轄，道廳的權限與組織因而逐漸與其它府縣相同。 4同一年因應＜會計

法＞（法律第四號 1889 年公佈）的實施，道廳財政被轉入一般會計制

度裡，連地方費都轉交中央統籌規劃、帝國議會（即中央議會）審查。 5 

  另一方面，雖然道廳秉持間接政策的原則，推動優惠資本的措

施，促使該道的開發終於步入穩定的軌道。 6但在＜大日本帝國憲法＞

頒布之際，中央政府仍認定該道人口成長及農業的發展不甚理想，以

時機尚未成熟為由，決定不讓該道立即實施該憲法所規定的參政權與

自治權，以及徵兵之義務，一直要到 1890 年代後期、 1900 年代以後

才開始陸續實施，大抵落後其它府縣至少近十年之久，且其自治權是

比其它府縣更具有官治主義的地方制度特例。7北海道儼然處於近代日

本的邊陲，時而被視為日本的一部分，時而被排除在外。1970 年代末

期北海道史研究者把此情形定義為「內國殖民地」，並試圖從大日本

帝國憲法體制為首的法制、行政及社會等方面，分析該道遭受到內地

的剝奪、差別待遇，以及與內地之間所存在的從屬關係，之後內國殖

民地的概念還被廣泛運用於愛努民族或強制勞動等議題上。 8 

  而對於上述北海道處於邊陲的情況，1890 年底，以帝國議會刪減

道廳預算為導火線，札幌、小樽、函館三大都市為主的地方行政官員、

豪商、中間商人及知識分子，向帝國議會爭取與其它府縣相同的參政

權及自治權，史稱「北海道議會開設運動」，該運動一直持續至 1893

年為止。由於北海道被中央政府賦予國防及墾殖的重任，因此該運動

期間當地有力人士同時期望擴大最高地方行政機構的權限並增加預

算，以助拓殖事業發展，於是主張成立行政權限及長官官階皆超越現

行道廳的「殖民省」、甚至類似開拓使的「北海道總督府」， 9而該論調

                                                 
4  關秀志等編（ 2006： 98）；上原轍三郎（ 1973： 145-146）。  
5  高倉新一郎（ 1979： 208）。  
6  高倉新一郎（ 1979： 3， 207-208）；永井秀夫（ 1983： 38-65）。  
7  桑原真人（ 1982）；鈴江英一（ 1985， 1998）；秋山勝（ 2001）。關於地方制度

特例，例如，「北海道會」欠缺如府縣的參事會；二級町村制的長官任免權掌握在

道廳長官手中，其餘相對僻壤的地方仍維持由不具備地方自治性質的戶長（町村

長）役場（公所）管轄等々。  
8  田中彰（ 1979）；桑原真人（ 1982、 1993）等。  
9  永井秀夫（ 1984， 2007c）；船津功（ 1992）；鹽出浩之（ 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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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脫離與其它府縣相同由內務省管轄之內地化路線。由此可知，該道

的邊陲位置誘發道內居民的矛盾情結，他們要求與其它府縣相同的政

治權利的同時，也希望成立具有更多自主性權限、甚至類似殖民地的

行政機構以利該道的拓殖發展。  

  道內對於邊陲位置的矛盾情結也藉由把臺灣當作比較對象的方

式呈現。1896 年 4 月中央政府專為新領的殖民地臺灣統治成立拓殖務

省，同時把北海道納入該省管轄，企圖組織性地開發兩地。對此，札

幌、小樽的豪商、中間商人及知識分子等人士，延續北海道議會開設

運動的訴求，不同的是把臺灣當作爭取擴大行政長官權限的工具，向

帝國議會請求成立行政權限及副官官階皆與臺灣總督一樣的「北海道

總督府」，最終被中央否決。 10 雖然次年 8 月 31 日該省隨即被廢止，

兩地歸不同單位管轄，但北海道的邊陲地位並未立即改變，道內把臺

灣當作爭取自身權限的工具之情形可能因外在因素再度出現。  

  誠如永井秀夫指陳的，1909 年 2 月，為了爭取即將開始執行的「北

海道第一期拓殖計畫」（ 1910-1927）的經費，道內選出的眾議院議員

向帝國議會提出在財政自給自足的原則下長達十二年的＜關於確立

北海道拓殖政策之建議案＞（＜北海道拓殖政策確立に関する建議案

＞），並以 1909 年度北海道預算與臺灣預算的實際總金額，來強調兩

地在財政上的差別待遇， 11道內對於以臺灣做為比較對象的矛盾情結

也展現在財政問題上。然而，永井秀夫僅使用＜關於確立北海道拓殖

政策之建議案＞一份史料，未從其它帝國議會的相關史料進一步探究

道內眾議員比較兩地財政的原因、具體內容，以及從中展示的對於北

海道邊陲地位之認識，也未從中央政府的回應分析中央對於北海道在

日本的定位問題。  

  故此，本文試圖以明治後期道廳財政為主軸，探究 1909 年道內眾

議員如何把殖民地臺灣當作爭取預算的論述工具，聯手提出＜關於確

立北海道拓殖政策之建議案＞，以及中央政府的回應，進而從北海道

及中央兩個層面解讀北海道在近代日本的定位問題。  

                                                 
1 0  狩野雄一（ 1998）；楊素霞（ 2010）。  
1 1  永井秀夫（ 2007b： 95-96， 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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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拓殖務省管轄時期的重南（臺灣）、輕北（北海道）  

  如上述，道內以臺灣做為比較對象的方式呈現其對於邊陲位置的

矛盾情結，始於拓殖務省管轄期間。故筆者認為在探究＜關於確立北

海道拓殖政策之建議案＞之前，應先分析該期間道內對於中央在財政

方面重南（臺灣）、輕北（北海道）情形的批評。  

  拓殖務省成立不久，中央政府內部及道內即開始有人質疑該省主

導編列的北海道與臺灣的預算，有「重南輕北」的情形。 12由於筆者

尚未見針對該時期兩地財政比較的研究，本章特別著重分析財政上

「重南輕北」情形，進而綜合探究道內所出現的批評意見。  

  1896 年 10 月 13 日內閣會議正在編列次年度預算之際， 13堪稱道

內發行量最大、亦被道廳指定為刊載道廳政令的《北海道每日新聞》，

14同月 10 日已刊登以下道內「某氏」對拓殖務省編列預算一事感到憂

心之言論：  

  …… 北 垣 次 官 為 本 道 人 士 信 任 ， 對 事 業 熱 心 ， 此 無 庸 贅

言。……但如今可說顯得過於溫和，在爭取應得的經費之表

現上令人感到非常不恰當。…… 15 

該文言及的北垣國道與北海道關係甚深，他從 1870 年起即擔任與該

道 相 關 的 官 職 。 其 中 ， 接 任 第 四 任 道 廳 長 官 期 間 （ 任 職 期 間 ：

1892.7-1896.3），致力於道內開發與制度的建構，例如推動區制等地

方制度的相關草案的研擬； 16拓殖務省成立後轉任拓殖務次官（任職

期間：1896.4-1897.8）。從道內「某氏」批評連與該道淵源極深的北

垣國道在爭取該道經費上都態度消極一文可知，此批評不僅針對身

為拓殖務次官的北垣國道個人，亦對拓殖務省、甚至是中央政府 的

預算編列不滿。  

  到底是什麼原因讓道內出現上述不滿的聲音？或許可從 1897 年

                                                 
1 2  該省自成立以來就飽受批評，中央的官員、政黨人士或帝國議會的批評多半聚

焦臺灣總督的委任立法權（律令權）與大日本帝國憲法體制的整合性問題，以及

臺灣實際經營成效不彰。詳情請參見春山明哲（ 1993）；吳密察（ 2006）；小林道

彥（ 1982）等研究。  
1 3  《北海道毎日新聞》（ 1896.10.15）。  
1 4  北海道史編纂掛編；佐藤忠雄（ 1980）。  
1 5  《北海道毎日新聞》（ 1896.10.10）。  
1 6  鈴江英一（ 1985， 1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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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月下旬，在眾議院預算委員會上，針對該省的經費編列問題，以

北 垣 國 道 為 首 的 該 省 官 員 與 眾 議 員 之 間 展 開 的 激 烈 論 戰 推 知 。 其

中，眾議員井上角五郎形容該省「如同車子有兩方，但臺灣這方比

較重，另一方則為空車，此為一般社會上所認知。也就是專注於臺

灣，讓北海道空轉。」同時質問在內閣會議中提出刪減北海道關係

費為何人。 17對此，該省內專門管轄北海道政務的北部局長曾根靜夫

表示，最初由拓殖務大臣高島鞆之助提出，再由內閣會議刪減部分

經常部的經費，以及臨時部之中部分的創業費、鐵道鋪設與小樽築

港的經費。 18然而，曾根靜夫的回答無法令眾議員信服，北垣國道則

以拓殖務次官的身分代替當日未出席的高島鞆之助加以補充說明：  

……在國家有能力的情況下，必須儘早一日完成北海道的

拓殖與臺灣的整頓。但事有緩急，現今臺灣的急務較有燃

眉之急，呈現火上眉梢的局面。詳情在此不多說，諸君應

該也知道。若不整頓，我國亦會在列國面前顏面盡失，因

為現今該地成為列國環視的場所。故非得看重臺灣不可，

經費方面也就不能視為兩輪、一視同仁了。…… 19 

基本上北垣國道與曾根靜夫等該省官員皆認為「臺灣的整頓」比「北

海道的拓殖」更具有迫切性，因此表示認同刪減北海道部分的預算。 

  早在帝國議會從 1890 年開始運作以來採取緊縮財政的方針，且

道廳實施間接保護措施，使得道廳的預算有遞減的傾向； 20再加上甲

午 戰 後 中 央 視 臺 灣 經 營 為 重 要 國 策 之 一 ， 挹 注 龐 大 的 補 助 金 於 臺

灣。因此，上述該省官員的答辯即反映整體中央的施政方向，該省

編列的北海道與臺灣的預算有不平衡的情形發生亦不足為奇。  

  如表 1 的該省 1897 年度的支出預算所示，以行政官廳的行政經

費為主的經常部之中，北海道本廳的經費為 1,319,923 日圓，佔三分

之二左右；相對地，以公共建設的經費與補助費為主的臨時部門之

中，「臺灣經費補助金」加上「臺灣事業費」總計為 6,755,845 日圓，

                                                 
1 7  衆議院事務局編（ 1986： 186-187）。  
1 8  衆議院事務局編（ 1986： 187）。  
1 9  衆議院事務局編（ 1986： 188-189）。  
2 0  高倉新一郎（ 1979： 2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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佔 75.7％左右，與北海道相關的經費僅佔 24.3％相比，兩者相差三

倍之多。姑且不論經常部與臨時部之別，就整體支出預算而言，明

顯地有重臺灣、輕北海道的情形，此意味著相較於「北海道的拓殖」，

臺灣被認為需要更多經費來「整頓」。  

 

表 1、 1897 年度拓殖務省的支出予算（單位：日圓）  

 
出處：内閣統計局編（ 1964： 950-951， 968-969， 972-973）；衆議院  

事務局編（ 1986： 167-168）。  

註 ： ＊ 主 要 用 於 新 設 郡 役 所 與 警 察 署 各 兩 處 ， 以 及 增 設 郡 役 所 底  

 下 的 戶 長 役 場 多 處 。  

 

  至於「北海道的拓殖」與「臺灣的整頓」分別指何事？為何「臺

灣的整頓」被視為更為急迫？  「北海道的拓殖」部份，道廳借用其

它府縣的資本，以經濟上優惠的方式販售官營工廠與礦山、或借貸

廣大土地給資本家，再藉此引進農民從事墾殖。同時積極創造有利

墾殖的環境，例如選定、整理及處分適合拓墾的土地、築港、鋪設

道路與鐵道等交通網等々，使得該道的發展被認為具有一定的穩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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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 21連帶地，地方行政單位的經費佔大半的經常部預算，臨時部預

算多集中在改善墾殖環境的公共建設上。  

  「臺灣的整頓」部份，如北垣國道在預算委員會的說明，為了

整頓日治初期因武裝游擊抗爭所引起的混亂，將預算主要用於 改編

地方行政單位、擴充警察編制、推動教育事業及交通運輸之四方面；

其中，由「臺灣經費補助金」與「臺灣事業費」組成的臨時部預算

龐大，項目甚多；例如傳染病預防費、道路開鑿與改良之土木費、

官廳或醫院等建築物的營繕費、移民保護補助費與航線補助費等。 22

況且臺灣是日本向歐美展示擁有經營殖民地能力的試金石，故在預

算編列上有明顯的「重南輕北」的情形。  

  從以上的論述可知，《北海道每日新聞》刊登的「某氏」的擔

憂並非只是庸人自擾，實際上拓殖務省的經費編列問題在 1897 年 1

月下旬眾議院預算委員會上被提出來討論，並且在同年度該省的支

出預算上顯現出來。 23至於道內「某氏」為何人，該報並無進一步的

介紹不得而知。24但不爭的是，中央政府因國策而財政上「重南輕北」

情形，確實引發道內出現批評的意見，只不過此時期的批評誠屬於

零星、個人程度的反彈。  

 

3.「道」款「道」用  

  道內以臺灣做為比較對象的方式，表達其對於邊陲位置的不滿聲

音，並沒有隨著該省的廢止而消失，反而在北海道第一期拓殖計畫推

行的前一年 1909 年 2 月，道內眾議員聯手向帝國議會提出＜關於確立

                                                 
2 1  高倉新一郎（ 1979： 3， 207-208）；永井秀夫（ 1983： 38-65）。  
2 2  衆議院事務局編（ 1986： 277-284）。  
2 3  永井秀夫認為拓殖務省管轄期間為日本組織性地開發殖民地的時期，故不認為

此時有偏重臺灣經營的情形（永井秀夫 2007b：99）。然而，永井秀夫並未分析比

較該省管轄下的臺灣及北海道的經營及財政情形，且從筆者上述的探究可知，至

少在財政規劃上中央政府有比較重視臺灣的傾向。  
2 4  關於道內「某氏」的階層結構，在此僅說明筆者的推論。大多數在明治政府成

立後才移民至北海道的大和人，把大部分的精力投注在北之大地的新生活，唯有

任官、從事一定規模的經貿活動或知識分子等地方有力人士才有餘暇及能力關心

臺灣的動向，以及明瞭艱澀難懂的財政問題。再者從準道廳報紙的《北海道每日

新聞》在 1896 年 10 月 13 日內閣會議召開前的同月 10 日即刊載「某氏」的言論

之時間點推判，「某氏」應該為與道廳官員有一定程度聯繫的地方有力人士，才能

得知官方內部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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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海道拓殖政策之建議案＞，把臺灣當作比較的他者以利預算的爭

取。筆者將在本章及下一章透過該建議案及帝國議會的討論，探究到

底明治後期北海道財政出現什麼狀況令道內產生危機感？以及該建

議案的具體內容、甚至從中呈現的對於北海道定位的自我認識。  

  北海道第一期拓殖計畫是繼前述由開拓使主導的開拓使十年計

畫、及道廳推動的「北海道十年計畫」（ 1901-1909）之後的開發計畫。

這些計畫皆由當時的北海道最高行政長官（開拓長官或道廳長官）策

畫，再交付中央政府及帝國議會研議、審理；其中，異於前兩者的計

畫，由於 1904 年起全道開始舉行眾議員選舉，當地居民的要求得以透

過道內眾議員表達給中央，甚至影響中央的決定，故北海道第一期拓

殖計畫一定程度反映當地居民的想法。  

  針對北海道第一期拓殖計畫， 1908 年 11 月第九任道廳長官河島

醇（任職期間：1906.12-1911.4）向政府提出意見書 25；接著，淺羽靖、

東武、橫田虎彥、小橋榮太郎、渡邊兵四郎及白石義郎之六名道內全

部的眾議員，一同於次年 1909 年 2 月向眾議院提出＜關於確立北海道

拓殖政策之建議案＞。之後眾議院針對該案，分別於次月 3 月 1、 3、

6、 22 日召開四次委員會，在這四次委員會中除了渡邊兵四郎缺席之

外，其它五名眾議員皆不時展現對該計畫的財政規劃不安，甚至把臺

灣的財政情形當作對比的材料。 26 

  雖然這些眾議員對於該計畫的意見並非完全一致，例如白石義郎

於 1910 年 3 月帝國議會通過該計畫後，表達應優先修築小樽、釧路及

函館港口，而非該計畫所列的留萌港，但他也擔憂因小失大、危及到

該計畫的成立。 27無論提出建議案或在委員會上的討論（後敘），六名

眾議員的對外口徑一致，其團結一致的行動甚至獲得河島醇的高度評

價， 28由此亦可知道內重視該計畫的程度。  

  該建議案宗旨：「至少以十二年為期完成拓殖所需要的事業，本

                                                 
2 5  北海道廳（ 1909）。另外，目前筆者未見河島醇 1908 年的意見書的文本。  
2 6  ＜第六類第十四號  北海道拓殖政策確立ニ關スル建議案委員會議錄＞（ 1909）。 
2 7  《北海タイムス》（ 1910.3.21）。另外，《北海タイムス》是 1901 年 9 月由《北

海道每日新聞》與《北門新報》、《北海時事》合併而成。  
2 8  《北海タイムス》（ 1909.10.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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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的收入全部用於本道的支出，其剩餘的經費當作基礎，提供給諸多

拓殖需要的開銷，期望藉此確立經營的根本政策」， 29即以自給自足為

原則，為期十二年。東武進一步說明「剩餘的經費」指北海道的歲入

扣除歲出的餘額， 1906 及 1907 年兩年分別剩下三百五十萬日圓及四

百萬日圓，卻都繳回國庫，因此希望該道歲入全數用在道內建設。 30  

  到底 1890 年代後期至 1900 年代後期為止北海道財政狀況為何，

才會促使道內眾議員提出該建議案？ 1890 年北海道的財政回歸一般

會計制度後，因帝國議會的財政緊縮方針等因素，其預算逐漸減少；

並且當時大和人不斷從其它府縣移入，造成教育、警察及道路修繕等

費用增加。尤其依道內各地的經濟發展，分別實施區制（ 1899）、一級

（ 1900）與二級町村制（ 1902）之地方制度特例， 31導致地方費大幅增

加，甚至逼迫國庫必須挪用部分的拓殖費至地方費。對此， 1901 年 4

月中央把國費與地方費分開處理，分成行政費與拓殖費的國費由國庫

支付，地方費（含拓殖費）則由道內的地方稅（從國稅轉入的水產稅）

給付，地方稅的收支、稅率以及地方費的歲出入預算，皆由同一年成

立的地方議會之「北海道會」審議。 32 

 

表 2、 1901-1907 年的北海道財政收支（單位：日圓）  

 
出處：北海道廳編（ 1919： 248-252， 294）。  

註：國稅包含土地稅、所得稅、營業稅、酒稅、醬油稅、賣藥營業稅、礦業稅及  

 其它項目。  

 

  如表 2 所示，此後該道的國稅收入每年皆有增加，乃因道廳推動

的間接政策漸次奏效，造成經濟大幅成長所致，也因此國庫的負擔減

                                                 
2 9  ＜北海道拓殖政策確立に関する建議案＞（ 1930： 986）。  
3 0  ＜北海道拓殖政策確立に関する建議案＞（ 1930： 988）。  
3 1  鈴江英一（ 1985， 1998）。  
3 2  桑原真人（ 1982）；鈴江英一（ 1985， 1998）。  



定位北海道：從明治後期道廳財政談起 
 

73 

輕不少。其中，東武言及的 1906 與 1907 年的「剩餘的經費」，分別為

2,457,866 與 2,016,444 日圓，33雖然低於上述東武說明的數字，但從 1904

年起該道的國稅收入確實開始超過道廳歲出，只不過在一般會計制度

下其盈餘被中央挪用至道外所用，這正是道內眾議員感到不滿的原因

之一。  

  同時，北海道十年計畫在地方費轉交北海道會審議、獲得國費的

後援下，於 1901 年開始實行；其編列的項目有鋪設鐵道與道路、整治

河川、架設與修繕橋樑、修港、調查河川與港灣、選定・規劃並處分

土地、辦理移民事業等項，大多是道廳成立以來積極推動的既有基礎

建設。然而，日俄戰爭期間國家財政拮据，導致該計畫的拓殖費被大

幅刪減到未及預定的 50％，部分規劃觸礁，例如道路僅開鑿預定的五

成左右，橋樑架設僅完成三成而已。 34甚至該計畫在開始執行後的第

九年、即 1909 年，被迫終止，同年度的道路、橋樑、排水、港灣等部

分拓殖費亦被帝國議會刪除，此事在前述的委員會上也被道廳長官河

島醇及道內眾議員抨擊。 35 

  故此，尤其日俄戰後北海道的財政狀況，正是道內眾議員建議把

該道盈餘全數投入於即將實施的北海道第一期拓殖計畫的主因。關於

投入的金額，東武從歷年來一年拓殖費所需的金額約為三百五、六十

萬日圓或四百萬日圓推算，十二年合計約四千二百萬日圓或四千五百

萬日圓；並且東武等人亦說明應投注在道路、橋樑、排水、港灣、治

水等基礎建設上， 36這些建設延續北海道十年計畫的規劃，也與被帝

                                                 
3 3  筆者在表 2 所示的道廳歲出的 1901-1903 年的數據與永井秀夫的有很大的出入

（ 2007b： 91， 96 頁）。依照 1901-1903 年的順序， 筆者的 部分 為 4,097,736、

5,614,046、 5,576,456 日圓，永井秀夫部分為 2,648,746、 2,893,591、 2,725,365 日

圓。但是，兩人皆引用同一份史料，即 1919 年道廳編輯出版的《北海道史・管轄

略譜・年表・統計表》的「北海道重要統計表」之中的「財政  內務省所管北海道

廳歲出決算」；該決算關於 1901-1911 年的計算項目每年皆同，且永井秀夫所列的

1907-1911 年的數據與該決算完全相同，故筆者判斷上述的數據有出入應為永井

秀夫的筆誤，然而此並不影響永井秀夫的全文論述。  
3 4  高倉新一郎（ 1979： 209-213）。  
3 5  ＜第六類第十四號  北海道拓殖政策確立ニ關スル建議案委員會議錄＞（ 1909）。 
3 6  ＜第六類第十四號  北海道拓殖政策確立ニ關スル建議案委員會議錄＞（ 1909）。

另外，無論上述道內眾議員的建議或北海道第一期拓殖計畫的拓殖費，皆沒包含

鐵道鋪設的經費，乃因自 1906 年起北海道等全國的鐵道收歸國有，其預算也根據

1909 年 3 月公佈的＜帝國鐵道會計法＞（法律第六號）被轉入鐵道特別會計 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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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議會刪除的 1909 年度拓殖費的項目重疊。  

 

4.北海道廳財政 vs.「特別會計」  

  同時，道內眾議員也明顯地意識到北海道欠缺的正是殖民地臺灣

當前所擁有的財政辦法：「特別會計制度」。在該建議案裡東武特別提

到 1909 年度臺灣預算為三千兩百萬日圓，遠超過北海道預算四百八十

萬日圓； 37不僅如此，淺羽靖在前述的第三次委員會上鉅細靡遺地比

較兩地的收支情形（表 3），以加強該建議案的宗旨，之後還引發中央

的官員或眾議員關於特別會計制度的質詢。為何臺灣的財政收支如此

細膩地被提起討論？又為何上述道內眾議員的看法會引起他們在國

會殿堂上與中央展開攻防戰？筆者在此特別針對永井秀夫並未使用

的第三次委員會的討論，來分析道內眾議員對於一般會計制度下的道

廳財政以及特別會計制度下的臺灣財政之見解，並說明殖民地特別會

計制度本身的特殊性，進而探究他們的北海道定位觀。  

 

  淺羽靖藉由比較 1907 年為止的總支出、總超支額與每年平均超

支額，以及地方費的國庫補助金、進出口支出、1908 年度總預算等，

強調臺灣與北海道兩地雖然皆得到中央在財政方面的挹注，但臺灣

所獲得的金額遠高於北海道；尤其至 1907 年為止的總支出的計算年

限，北海道從 1869 年起、共三十九年，臺灣則從 1895 年起、僅十

二年，在年限不對等的情況下，臺灣的超支額（ 52,000,000 日圓）遠

超過北海道（ 40,000,000 日圓） 12,000,000 日圓。相反地，淺羽靖透

過展示北海道在進出口方面的出超額高於臺灣近五倍之數據，以凸

                                                                                                                                            
所致（＜御署名原本・明治四十二年・法律第六号・帝国鉄道会計法＞ 1909）。  
3 7  ＜北海道拓殖政策確立に関する建議案＞（ 1930： 9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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顯北海道在生財上擁有一定的自主能力，從經費分配的角度批評政

府對北海道經營的怠忽。此外，異於北海道，臺灣每年的收入還有

包含公債，此事亦令淺羽靖等道內眾議員非常不滿，在委員會上 大

肆撻伐。  

  上述臺灣財政與北海道的情形不同，與其隸屬的殖民地特別會

計制度息息相關。殖民地特別會計制度為日本及歐美列強在主要的

殖民地所實施的財政制度；國際社會由於爭奪殖民地等因素，致力

於軍備的擴張，因此需要在殖民地實行旨在財政自主、即不需倚賴

國庫補助金的特別會計制度，以確保整體財政的平衡，避免殖民地

的財政危機嚴重影響母國。 38尤其日本在殖民地財政自主之前，先透

過特別會計制度下的國庫補助金來輔助殖民地，以期其經濟發展到

財政自主的程度；繼臺灣（ 1897）之後，殖民地樺太（ 1907）與朝

鮮（ 1910）、以及租借地關東州（ 1907）與委任統治區南洋群島（ 1922）

之外地，皆採用殖民地特別會計制度。 39亦即，殖民地特別會計制度

建立在殖民地異於內地的概念上，故對中央而言，北海道財政理當

不屬於特別會計制度。  

  在臺灣的殖民地特別會計制度名為「臺灣總督府特別會計」。

日本領臺初年施行軍政，臺灣的收支被納入臨時軍事費特別會計系

統內；至 1896 年 4 月臺灣回歸民政，其收支被轉入一般會計制度裡。

但中央考量臺灣經營的特殊性，於 1897 年 4 月依據＜臺灣總督府特

別會計法＞（法律第二號），把臺灣財政改行特別會計制度，臺灣

的歲出遂由臺灣本身的歲入，以及一般會計制度下的補助金支付。40

但日治初期臺灣的局勢不穩定，入不敷出，中央只好動用國庫補助

金 補 貼 臺 灣 的 歲 收 ， 由 於 補 助 金 是 用 甲 午 戰 後 滿 清 的 巨 額 賠 款 支

付，故至 1905 年財政自主為止， 1897-1904 年的補助金總計高達二

千三百五十萬左右，尤其在 1897-1898 頭兩年期間佔總臺灣歲入三成

                                                 
3 8  平井廣一（ 1985： 103-104， 106-107）。  
3 9  平井廣一（ 1997）。（）內的年代為各地區實行特別會計制度的年份。另外，無

論殖民地、租借地或委任統治區，皆異於北海道、本州、四國、九州、沖繩之內

地，不在＜大日本帝國憲法＞適用與約束範圍內，屬於殖民地的法體系，戰前又

被日本通稱為外地；詳情請參見淺野豐美・松田利彥編（ 2004）。  
4 0  大藏省編（ 1936： 8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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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 41 

  此外，依據 1899 年 3 月的＜臺灣事業公債法＞（法律第七五

號），臺灣總督府開始發行公債。該法第一條規定，從公債獲得的

經費用在鋪設縱貫鐵路、調查土地、修築港灣及廳舍上。 42同年總督

府亦推動「財政二十年計畫」，旨在今後二十年之內透過逐年減少

補助金的方式使臺灣財政獨立，再加上總督府從 1890 年代後期起從

事鴉片、樟腦與食鹽等專賣事業。至日俄戰爭爆發為止，臺灣的歲

入主要由樟腦與鴉片的專賣收入，以及一般會計制度下的補助金與

公債兩方面組成，兩者的金額幾乎平分秋色。 43在此財政結構下，日

本領臺後短短十年間，總督府於 1898 年所進行的土地調查及基礎建

設陸續完成，也帶動土地稅、砂糖消費稅、酒稅、以及食鹽等專賣

的收入增加。  

  因此，縱使日俄戰爭期間政府的財政緊縮政策造成臺灣的財政

二十年計畫與北海道十年計畫的補助金中斷，但原本資源就豐富的

臺灣又獲得特別會計制度的加持，使得充裕的歲入可全數用於當地

發展，不僅 1905 年財政得以自主自給，且臺灣財政二十年計畫並沒

有如北海道十年計畫中途被迫停止。  

  對道內眾議員而言，上述臺灣的歲入可全數用於當地發展，臺

灣從國庫獲得高額的補助金，擁有發行公債的權限，皆為利於臺灣

永續發展、促使臺灣財政獨立，以及臺灣財政二十年計畫順利推行

的重要關鍵，因此道內眾議員才會向眾議院提出道內的盈餘全數用

在道內建設之建議。同時我們亦不可忽視的是，道內眾議員對於支

撐臺灣財政的殖民地特別會計制度並未表現出任何違和感，此與道

內對北海道在近代日本的定位曖昧不明脫離不了關聯。  

  然而，中央礙難同意該建議案的宗旨，原因如同擔任政府委員的

內務次官一木喜德郎在第三次委員會進行的答辯所示：「無庸諱言的

是到目前為止北海道已經累積四十二年的歷史，與內地統一、成為一

                                                 
4 1  大藏省編（ 1940）。  
4 2  ＜御署名原本・明治三十二年・法律第七十五号・台湾事業公債法＞（ 1899）。  
4 3  平井廣一（ 1997： 42-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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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若採取使之（按：北海道）分離、且略有接近殖民地之嫌的政策，

就需要非常慎重的考慮。」同時，該案也被其它府縣眾議員質疑是否

設定以特別會計制度為前提。東武則在同一會議上含糊其詞地回答：

此建議案的目標為道內的收入能全數回歸於道內以增加拓殖費，至於

「用何種方法，只要能儘早推動北海道的拓殖事業，無論是採行一般

會計、特別會計或其它方法，都希望能投注更多心力在拓殖上。」 44 

 

5.「拓殖計畫」與帝國財政治理  

  最後，中央政府如何處理＜關於確立北海道拓殖政策之建議案＞？從

中又展示對於北海道的定位何種論述？針對該建議案，1909 年 2 月內

務大臣平田東助命令道廳長官河島醇了解並研擬相關草案，河島醇遂

於同年 8 月提出＜關於北海道拓殖行政的組織之方案＞（＜北海道拓

殖行政ノ組織ニ関スル考察＞）的報告書。該報告書包含四個方案，

其中第一至第三方案設定的預算基本架構，不分行政費與拓殖費，一

律為特別會計制度；唯有第四方案行政費與拓殖費分別屬於一般會計

與特別會計制度。 45然而，這四個方案皆異於現行屬於一般會計制度

的北海道財政規劃，河島醇的用意不外乎要道內收入全數用於道內支

出。  

  針對河島醇的方案，同年 10 月 19 日內務與大藏兩省官員在內閣

會議進行協商，研擬北海道拓殖費的相關事項，接著次日平田東助向

道內眾議員發表內閣會議的決定，其主要內容分成以下五點。 46 

  第一點為次年 1910 年起即將推動的北海道第一期拓殖計畫，為期

十五年，拓殖費總額約為七千萬日圓。此年限不僅比道內眾議員建議

的十二年還長，且總金額也高於東武所提出的四千兩百或四千五百萬

日圓。  

  第二點是 1910 年度起終止國庫對北海道地方費的補助。如同前

述，地方費原本於 1901 年改由地方稅支付，不足額再由國庫補助；在

                                                 
4 4  ＜第六類第十四號  北海道拓殖政策確立ニ關スル建議案委員會議錄＞（ 1909）。 
4 5  北海道廳（ 1909）。  
4 6  以下五點的內容出自於北海道廳（ 19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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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海道第一期拓殖計畫中取而代之的是，地方費的拓殖費與地方稅脫

鉤，改成國庫支付。另外，包含地方費的拓殖費，該計畫一年的拓殖

費總額，1910 年國庫支付二百五十萬日圓，1911 年起除了國庫的二百

五十萬日圓外，再加上道內歲入的自然增加額，其總額的上限為五百

萬日圓。此意味道內越有發展，歲入的自然增加額越多，拓殖費也隨

之增加，將有利於計畫，當然也可能出現相反的情形；但無論如何，

此點正好回應道內眾議員在意的、1900 年代中期以來北海道的歲入超

過歲出的情況。  

  第三點為該計畫的拓殖費不採用特別會計制度，而是採用一般會

計制度，並且被編為繼續費，其盈餘可挪為其它拓殖事業使用。關於

繼續費，＜大日本帝國憲法＞第六十八條規定：「因特別需要，政府

得以為繼續費預先設定年限，請求帝國議會的協贊」， 471889 年的＜會

計法＞第二十二條亦規定：「預定數年完工的工程建設及其它事業的

預算，編列為繼續費，設定總額；至完工年度為止，每年度剩餘的經

費得以跨年依序使用。」 48換言之，在一般會計制度中，大規模、且

需要跨年度才能完成的事業，其預算經過帝國議會決議，得以跨年度

支付，此經費即為繼續費。  

  第四點為根據＜會計法＞第二十一條的規定：「關於預算，有特

別明確許可，以及因不可避免的意外導致一年度之內應該完成的工程

或建設延宕時，該年度支出的剩餘經費得以跨至次年度使用。」 49意

即至計畫結束以前，得以跨年度依序使用繼續費以外的各年度的餘

額。  

  關於第三與第四點，平田東助向道內眾議員宣佈北海道第一期拓

殖計畫的要領時，評價實際上此計畫的財政規劃不輸給特別會計制

度。這兩點正可防堵道內眾議員關於特別會計制度的要求，同時亦可

回應道內財政盈餘全數投注道內支出的主張。  

  第五點為拓殖費大致上分成土地選定與移民事業的處理等殖民

                                                 
4 7  伊藤博文著・宮澤俊義校注（ 1997： 114）。  
4 8  ＜御署名原本・明治二十二年・法律第四号・会計法＞（ 1889）。  
4 9  ＜御署名原本・明治二十二年・法律第四号・会計法＞（ 18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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費、農事實驗與產業獎勵等產業費、道路與橋樑費、土地改良費、河

川調查與治水等河川費、港灣調查與修築之港灣費六項。其中，不乏

多項的基礎建設，與前述道內眾議員所建議的項目相去不遠，也與拓

殖費被大幅刪減造成北海道十年計畫中尚未完成的建設多有重疊。 50

亦即，基本上北海道第一期拓殖計畫承襲北海道十年計畫的方針，只

不過更加確保了計畫的財源，以期達成自給自足的目標。  

  綜言之，道內眾議員與道廳長官河島醇所提出類似臺灣的特別會

計制度的構想被否決，取而代之的是，中央政府決定用繼續費、以及

拓殖費外加北海道歲入自然增加額等方式，來回應道內居民的要求。  

  在此值得深思的是，對於道內眾議員而言，特別會計制度下的臺

灣財政確實是爭取北海道第一期拓殖計畫預算時的論述工具，但這是

建立在他們對於在近代日本中北海道類似殖民地的邊陲地位之認識

的前提上。對此，中央政府是如何界定北海道在日本的地位，才會進

而否決道內特別會計制度的構想？河島醇於該計畫開始執行的第二

年 1911 年 1 月，站在國家政策代言者的角度，向道內居民宣導中央政

府的立場及理念， 51筆者試圖從他的言論來回應上述的命題。  

……維新之際，我帝國初登世界舞台，國家關於殖民地的唯

一措施僅有北海道拓殖事業。但之後的四十多年間，爆發日

清戰役（按：甲午戰爭）與日俄戰役，至今臺灣、滿韓及樺

太成為帝國在對外殖民政策上急需整頓的地方，從所謂世界

政策的必要性而言，對於北海道的政策需有所改變，不得不

說此為理所當然的道理。…… 52 

相對於甲午戰爭後日本領有的殖民地臺灣，日俄戰後日本統治的殖民

地樺太及租借地關東州，1910 年合併的朝鮮，1900 年代北海道在日本

的對外擴張上之重要性相形低落，因而政府對於北海道的政策也有所

改變。關於北海道的政策改變，河島醇亦有說明：  

  ……在政府的搖籃裡嗷嗷待哺的時代已過去，現今內有道會

                                                 
5 0  榎本守惠（ 2009： 49-50）。  
5 1  河島醇（ 1911）。  
5 2  河島醇（ 1911：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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牽制，外有選出代議士的權限；且除了特殊情況，否則各種

法律的施行都已經與內地的府縣無太大的差別。此時若依然

羨慕政府對滿、韓、樺太等新領地的保護政策，希望政府對

於各種措施給予保護的話，豈能保得住道民的面子。…… 53 

由此推知，對於中央政府而言，北海道異於臺灣、朝鮮等地，隨著 1890

年代後期以來參政權、自治權，以及法令的實施相對內地化之後，北

海道廳比以往更加脫離中央的保護而自主。因此中央認定北海道不宜

實施殖民地特別會計制度，應適用與其它府縣相同的一般會計制度；

再者，有鑒於該道的財政開始出現盈餘，並考量道內財政自給自足的

主張，因此才會在該計畫中納入繼續費、北海道歲入自然增加額之方

法，以體現北海道財政自主的理念。  

 

6.結語  

  綜合以上的論述，北海道雖然在明治初期被編入日本內地，但處

於類似殖民地的邊陲位置，故道內居民要求與其它府縣相同的政治權

利。另一方面，外加上甲午戰後日本領有比北海道更加邊陲的殖民地

臺灣，且中央於 1896 年 4 月成立管轄兩地的殖民地統治機構拓殖務

省，使得他們更加希望成立類似殖民地、並具有更多自主性權限的行

政機構以利拓殖發展。  

  而此把臺灣當作對比對象的矛盾情結，也展現在財政問題上。繼

該省管轄期間中央在財政編列上重南（臺灣）、輕北（北海道），引發

道內零星、個人程度的批評之後，計畫性、組織性的批評聲音則出現

在「北海道第一期拓殖計畫」（ 1910-1927）即將實施的前一年 1909 年，

由道內眾議員聯手為該計畫的預算發聲，向帝國議會提出＜關於確立

北海道拓殖政策之建議案＞。  

  他們意識到道廳財政有很嚴重的問題，此與會計制度息息相關。

1904 年起該道財政開始出現盈餘，但在一般會計制度下常被中央挪用

至道外；再加上日俄戰爭期間政府的財政拮据，迫使「北海道十年計

                                                 
5 3  河島醇（ 1911：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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畫」（ 1901-1909）的部分規劃終止。因此，該建議案旨在該道財政自

給自足，同時特別著重在臺灣總督府因殖民地會計制度使得充沛的臺

灣歲入可以全數用於臺灣一事上。  

  然而，1890 年代後期以來參政權、自治權，以及法令的實施，該

道在大日本帝國憲法體制的地位漸次內地化。故中央政府認為該道並

不適用殖民地特別會計制度，決定在北海道第一期拓殖計畫中採行繼

續費、北海道歲入自然增加額之方法，以否決道內所主張的殖民地特

別會計制度的構想。  

  最後，北海道第一期拓殖計畫執行結果帶給該道何種效益？在頭

幾年面臨大環境的不景氣，該道自然增加額不穩定，造成 1917（大正

6）年該計畫時間延長為十七年，但受到第一次世界大戰景氣復甦的影

響，其財源不減反增。結果，該計畫的總支出額為一億六千元，超過

預算近三倍，在道路與橋樑的修築、港灣的擴建等基礎建設上獲得相

當的成果。 54因此，該計畫的重心及之後的「北海道第二期拓殖計畫」

（ 1927-1946）的目標，轉而設定在產業發展上；只不過由於 1931 年

的滿洲事變以來國防預算增加等因素，北海道拓殖事業的地位逐漸低

落， 55道內關於殖民地特別會計制度的構想，是否隨著爭取預算的需

求再度浮上檯面，筆者將此留待日後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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